
抄 本 

發文方式:電子交換(第一類，不加密) 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函 

受文者:造林生產組 
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承辦人：葉名容 

電話：02-23515441轉250  

傳真：02-23518524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5年8月31日 

發文字號:林造字第0951657139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:有關貴府函詢辦理全民造林檢測工作及核發造林獎勵金疑義 

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復貴府95年8月30日府農林字第0950108171號函。 

二、經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前於91年10月17日農林字第 

0910030572號函釋，係針對參加全民造林運動計畫「新植造 

林時」，為落實獎勵造林政策並符合生態系經營原則，凡屬 

天然下種且非果樹類之樹種，均可視為保留木與造林木一併 

撫育成林；是以，所謂「一併撫育」，揆其意旨係指林農必 

須針對造林木及保留木施以適當撫育，以使其健全生長；惟 

不應任其天然下種植生快速發育，產生造林木被凌壓，致失 

去原來造林之目的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依據上揭函說明該案造林地如新植苗木之初，天然下種植生 

尚未萌發，林農適時施予撫育，成活率必有7成以上，且經 

貴府逐年派員依規檢測合格在案，方可核發獎勵金。因此該 

造林地應不致於歷經10餘年善盡撫育工作後，突發現單位面 

積栽植密度無法達到規定成活率，此等現象著實令人費解， 

該疑點仍請貴府先行釐清後再議。 

四、有關造林地雖經檢測合格，惟因造林人未備齊相關資料，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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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94年度獎勵金無法核發，得否於本(95)年度核發獎勵金 

一節，請貴府將渠等造冊，並將相關證明資料(切結書、獎 

勵造林登記及檢查紀錄卡、土地登記謄本、他項權利證明資 

料、承租契約書等影本)一併函送本局研議。 

正本：宜蘭縣政府 

副本： 

電子交換:宜蘭縣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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